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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第2版)》试图通过归纳、提炼司法实践中房屋租赁纠纷案件
常见的问题，进行简要解答，并辅之以经典案例，配之有经验法官的精炼分析和法律依据指引，特别
是典型案例，主要选择那些影响大、覆盖面广、具有代表意义，与广大公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典
型的实际案例。
这样编写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轻易了解每个案例所包含的重点问题、主要内容、法律观点和法律依据
，帮助广大读者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熟悉、运用常用法律规定及条文，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好地掌握
相关的法律知识。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第2版)》由高益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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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益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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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指引 第一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概述 第一节房屋租赁纠纷的主要特点
、类型及表现形式 一、房屋租赁纠纷的主要特点 二、房屋租赁纠纷的主要类型及表现形式 第二节房
屋租赁纠纷的成因分析 一、近年来房屋租赁市场供需两旺 二、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不高 三、
当事人恶意串通，逃避管理和偷逃税费 四、旁屋中介公司良莠不齐，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五、诉讼前
缺少一定的矛盾化解机制 第二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程序 第一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起诉条件、
受理要点 一、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起诉条件 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受理要点 第二节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所需证据及被告抗辩理由 一、旁屋租赁合同纠纷所需证据 二、被告的抗辩理由 第三节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 一、时效的一般规定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 三、房地产纠纷的最长诉讼时
效 第四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诉讼费交纳标准与负担原则 一、诉讼费用交纳范围 二、诉讼费用交纳
标准 三、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 第五节判决内容与申请执行 一、判决内容 二、申请执行 下编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实务问题解答 第一章房屋租赁合同效力纠纷 1.出租未经消防验收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
 2.出租没有产权证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3.出租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或临时建筑审批手续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4.没有办理登记备案或没有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5.出租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用途房屋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6.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房屋行为是否有效？
 7.已经出租的房屋被查封，原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8.部分共有人出租共有房屋是否有效？
 9.租赁合同无效，应参照何种租金标准确定占有使用费？
 第二章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解除纠纷 10.房屋在出租期间由谁负责维修？
承租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应当如何处理？
 ⋯⋯ 第三章房屋租赁合同转租纠纷 第四章优先购买权纠纷 第五章其他有关房屋租赁问题 附录相关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政策文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指引与实务�>>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上述案例中林某对于出租的商业用房应当享有优先购买权，商业
公司委托拍卖后未能做到对林某的有效通知，双方并未约定出租人委托拍卖时以拍卖公告的方式通知
承租人林某，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出租人无论以何种方式转让房屋，都应在合理
的时间内对承租人履行通知义务。
故该案中商业公司未通知林某侵害了林某的优先购买权。
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林某表示不愿意以竞买的方式购买房屋，法院认定其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是恰当的
。
承租人虽享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出租人有权决定以何种方式出售，出租人既然选择了以拍卖方式出售
房屋，承租人如果想行使优先购买权，就应该遵循拍卖规则，包括进行竞买登记、交纳竞买保证金、
到场参加竞拍等，在程序上不应与其他普通竞买人有所不同。
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4条及城镇房屋租赁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
定，人民法院执行中拍卖的以及出租人委托拍卖的，均应当在拍卖五日前通知优先购买权人，收到通
知后未参加拍卖的，应当认定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述规定系针对收到通知不参加拍卖的，但认定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非仅限于该情形，实践中当
然还可以根据承租人的事实行为以及明示或暗示的意思表示来认定其是否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本案中出租人决定了以拍卖方式出售商业房产，而林某不同意按照拍卖程序参加竞买，只能视为其放
弃了竞买，放弃了行使优先购买权，这也是法院判决最终驳回林某诉讼请求的理由。
 此外，还应注意一个法院执行中拍卖与出租人委托拍卖时履行通知义务的问题，二者应当是有区别的
。
这是因为法院对于优先购买权人的情况并不了解，许多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并不配合执行，法院无从
了解被拍卖房产有无优先购买权人以及有多少优先购买权人，故而根据上述两条司法解释，法院在执
行拍卖时履行通知义务要求“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进行通知，法院可以采取通
常的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送达方式，而出租人必须通过直接送达或者邮寄送
达、公证送达等方式进行通知，否则很可能被认定未履行通知义务而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者在拍卖程序中对优先购买权人的保护也是有所区别的，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中的优先购买权人除了
承租人之外。
还有可能包括共有权人，此时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共有权人的优先购买权优于承租人的优先
购买权，同等条件下共有权人会购得房屋。
 目前在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程序中对优先购买权的保护上，我国采取“跟价法”。
“跟价法”中由法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直接参与竞买，优先购买权人与其他竞买人共同举牌竞价，按
照价高者得的基本拍卖原则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条第1款规定：“拍卖过程
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
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
”因此，优先购买权人要行使和实现其优先购买权，必须同其他竞买人一样，按照拍卖公告的要求，
进行竞买登记，交纳拍卖保证金，遵守拍卖程序、规则，举牌竞买，才能在同等条件下实现优先购买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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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指引与实务解答(第2版)》指明诉讼各个阶段当事人所需提供的材料以及法官
需要审查的内容，让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更加流畅、高效。
通过梳理、提炼、总结、归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疑难新型问题，结合实践中的典型案例，
运用法官的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通过简单明了的文字，生动清晰地予以分析解答。
程序指引与实体问题处理兼备，流程部分的介绍系统清晰；实务问题的解答全面涵盖了各领域的常见
、疑难、新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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